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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
“
环境监测员

”
培训认证的预通知

各有关单位 :

为贯彻落实 《关于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意见》

(国发[2018111号 )精神,切实提升行业职业技能水平和素

质,我会将于近期开展
“环境监测员

”职业技能等级培训认

定工作。本次培训课程主要围绕环境监测的实验原理与技术、

数据分析、异常处理、设备的维护与保养等方面内容进行。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培训对象

从事或准备从事环境监测领域的人员 (职业方向:水环

境监测员、大气环境监测员、固体废物监测员、环境噪声与

振动监测员、辐射环境监测员、海洋环境监测员)均可自愿

报名参加。

申报三级鉴定考试最低年龄要求大于等于27周 岁。

二、培训内容

1、 处理规定化验项目和检验计划,进行环境检测工作;

2、 检测数据的处理、异常情况的处理;

3、 通过数据分析协助制定环境处理的工艺规程和工艺

调整方案;


